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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脱指复〔2019〕1号


瑞丽市脱贫攻坚指挥部关于瑞丽市万企帮万村基金2019年第一批资金使用的批复
各乡镇：

《户育乡人民政府关于请求帮助解决万企帮万村2019年第一批扶持资金的请示》（户政请〔2019〕107号）、《勐卯镇人民政府关于“万企帮万村”扶持资金的请示》（勐政请〔2019〕24号）、《勐卯镇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勐卯镇城翁等20户农户住房修缮资金的请示》（勐政请（2019）18号）、《弄岛镇人民政府关于“万企帮万村”扶持资金的请示》（弄政请〔2019〕36号）、《勐秀乡人民政府关于帮助解决未脱贫户帮扶资金的请示》（勐政请〔2019〕44号）、《姐相乡人民政府关于申请瑞丽市万企帮万村基金扶持的请示》（相政请〔2019〕18号 ）、《瑞丽市畹町镇人民政府关于“万企帮万村”扶持资金的请示》（畹镇政请〔2019〕43号 ）已收悉， 2019年4月9日，经瑞丽市万企帮万村基金理事会研究后决定，同意使用万企帮万村基金给予勐卯镇、户育乡、勐秀乡、姐相乡、弄岛镇、畹町镇6个乡镇产业扶贫、农村危房改造、教育扶贫、健康扶贫资金支持，其中：户育乡72.218081万元，勐卯镇32.01万元，弄岛镇7.64万元，勐秀乡204.22万元，姐相乡29.51万元，畹町镇1.25万元，共计346.848081万元。

请各乡镇严格按照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和实施方案组织实施。
此批复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瑞丽市脱贫攻坚指挥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4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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